
吉林大学研究生结业实施细则（修订）
为加强研究生结业相关工作的管理，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1 号）、《吉林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校发〔2024〕132号）等文件，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细则。
1、 研究生结业条件
    申请结业的研究生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 [bookmark: _GoBack]在籍学习时间满1年以上；
2. 完成培养方案课程学习要求且个人培养计划所有课程成绩合格，达到本专业最低学分标准（各专业最低学分标准详见各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
3. 缴纳基础学制内学费、实际发生的住宿费以及其它相关费用。
2、 研究生结业办理流程 
1. 登陆研究生服务平台提交结业申请，经导师同意、培养单位成绩审核、研究生院院务会议审议通过后颁发结业证书，并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完成结业注册。
2. 研究生可于每年3月、6月、9月、12月在线提交结业申请，达到学校规定最长学习年限的研究生，应于当年9月以前提交结业申请，各培养单位提前通知学生完成准备。
3、 结业换证
1. 博士研究生可以在结业2年内提出博士毕业学位申请，硕士研究生可以在结业1年内提出硕士毕业学位申请。达到毕业要求的，换发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颁发学位证书。
2. 取得结业证的研究生在提出毕业学位申请时须缴纳结业前产生的相关费用。
四、其它
1. 本细则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2.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吉林大学研究生结业实施细则》（校研院字〔2024〕12号）同时废止。

